


毕。认定的依据有：贵州省轿子山监狱呈报的减刑建议书、

罪犯奖励审批表、罪犯减刑审核表、结案通知书等证据。

本院认为，罪犯张仕福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监规，接

受劳动和教育改造，积极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全部财产性判

项，符合减刑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

条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

第二款，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

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

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》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对罪犯张仕福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

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30 年 2 月 22 日止）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陈 丽 馨

人民陪审员 龙 国 琼

人民陪审员 杨 静 梅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四日

法官 助 理 冉 启 山

书 记 员 吴 开 欢


